






王峪发〔2023〕10号 

王峪景区服务中心
关于开展汛前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了把我中心防汛工作落到实处，切实做到早动手、早布置、早实施、早落实，全面排查整治河道、在建水利工程、山洪灾害防御等存在的安全隐患，尽可能在汛期来临前将问题隐患全部消除，根据《长治市水利局关于立即开展汛前检查工作的通知》（长水防御〔2023〕31号）和《长子县水利局关于开展汛前检查工作的通知》（长子水办发〔2023〕28
号）要求，中心根据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检查内容
（一）水库度汛安全情况。“五个责任人”落实情况和履职尽责情况；“三个重点环节”落实情况，主要检查预案的编制、报批及演练情况;工程现场管理情况，主要检查坝体有无渗漏、裂缝、塌坑、凹陷等情况，溢洪道有无堵塞，闸门及启闭设施能否正常使用，监测设施是否完好，管理标识、标牌是否完整、清晰,值班记录填写是否规范。
（二）河道防洪安全情况。主要检查河道堤防包保责任制落实情况，河道行洪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情况。涉河工程的度汛方案、防汛措施和应急处置方案等。
（三）塘坝管理情况。责任人落实情况和履职尽责情况；防汛应急预案的编制、报批及演练情况；坝体有无渗漏、裂缝、塌坑、凹陷等情况，输水建筑物有无堵塞，管理标识、标牌是否完整、清晰,值班记录填写是否规范。坝体是否存在裂缝、坍塌，卧管、溢洪道是否畅通。
（四）在建水利工程度汛安全。主要检查在建水利基建工程、水毁修复工程的度汛安全措施,重点检查度汛方案的编制、审批及落实情况，施工人员生产生活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以及受洪水威胁区的预警机制、避险方案、抢险措施等。
（五）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自动监测站点能否正常运行，自动监测站点降雨监测、接收或在线情况。县级监测预警平台软硬件运行状况、工作人员操作熟练程度。辖区内山洪灾害监测站点阈值设定及关联责任人落实情况，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信息是否录入平台,县级平台能否自动发送预警信息。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情况等。
二、检查时间和方式
（一）自查阶段。即日起～4月10日，各村组织对本辖区内的水库、河道、塘坝、在建水利工程、山洪灾害防治受威胁区进行全面自查，建立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于4月11日前报中心。
（二）督查阶段。中心组织督查活动贯穿汛前、汛中、汛后，督查活动主要为：各村自查问题隐患整改；水库、河道、塘坝、在建水利工程、山洪灾害防治等防洪隐患排查；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整治等，督查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上列出的内容，尽可能做到全面彻底。
三、成立工作领导组
组  长：周彦飞（党委书记、主任）
副组长：肖  芳 （副主任）
        李红光（分管领导）
成  员：陈慧琦（党委秘书、八级副主任科员）
平志印（会计服务中心主任、八级副主任科员）
张志刚（七级主任科员、片长）
梁树青（安监员）
刘义奎（防火、防汛队长）
苗  谦（武装部长）
宋红云（寺头支书、主任）
郭红强（西李主任）
吕长明（田家沟村支书、主任）
张建红（常峪村支书、主任）
段岩峰（王村村负责人）

四、检查要求
（一）各村要高度重视汛前检查工作，切实做到检查项目全覆盖、无遗漏。各检查组对发现的问题要一律在现场填写检查表，并随后将相关台账报中心。
（二）各村对检查发现问题要建立台账，逐一落实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认真实施整改，原则上所有问题要在汛前整改完成；确实不能在汛前整改完成的，要写清原因，并制定度汛保安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三）各片要负起防汛安全检查督查的责任，各村两委干部切实负起主体责任，汛期前做好汛期安全隐患排查、应急队伍组建、应急预案演练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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